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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交易所上市決策 

HKExHKEX-LD26-2012 (2012年 2月刊發) (於 2015年 4月及 2018年 7月更新)  

 

涉及人士 甲公司──主板發行人 

 

母公司──國有企業及甲公司的控股股東 

 

事宜 甲公司可否根據《上市規則》第 7.19(6)7.19A(1)及 7.27A 條

通過事先取得股東授權而進行供股 

上市規則 《主板規則》第 7.19A(1)及 7.27A7.19(6)條 

 

議決 聯交所准許甲公司於修訂授權期後進行供股 

 

 

實況 

  

1. 甲公司簽訂協議，向母公司以現金代價收購目標公司。此交易屬非常重大的

關連收購事項，須經獨立股東批准。 

 

2. 甲公司會進行供股以支付收購事項及目標公司的業務營運。甲公司尚未就供

股訂立任何包銷協議，但預期供股會將股本增加 50%以上，因此根據《上

市規則》第 7.19A(1)及 7.27A7.19(6)條規定，須經獨立股東批准。母公司擬

接納甲公司供股股份的配額。 

 

3. 由於母公司是國有企業，收購事項及母公司認購供股股份均須獲得內地監管

機構批准。根據法律意見，甲公司應在雙方向內地監管機構提出正式申請

前，獲得股東批准進行供股。 

 

4. 甲公司表示，因為未能確定取得監管批准所需的額外時間及當時的市況，因

此難以於股東大會前落實包銷商及協定供股條款。甲公司詢問可否於考慮收

購事項的同一股東大會上同時就供股建議向獨立股東尋求授權。供股架構如

下： 

 

 供股會獲獨立持牌人士全數包銷。 

 

 在釐定供股股份的數量及發行價時，董事會諮詢包銷商及考慮當時的市

況及股份買賣價。在任何情況下： 

 

- 供股比例不會超過每持有一股現有股份獲配一股供股股份；及 

 

-  集資總額會介乎於通函所指定之範圍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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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得款項淨額會用作支付收購事項的現金代價。任何餘額會用作目標公

司的營運。 

 

 另外會設有安排，讓股東可申請認購額外的供股股份。 

 

5. 建議授權期由獨立股東批准當日起計為期 12 個月，即與收購協議的最後完

成日期相同。 

 

 

有關的《上市規則》 

 

6. 第 7.19A(1)7.19(6)條訂明 

 

「如建議進行的供股會導致發行人的已發行股份數目或市

值增加 50%以上（不論單指該次供股，或與發行人在下述

期間公布的任何其他供股或公開招股合併計算…），則該

建議進行的供股必須按《上市規則》第 7.27A 條所載方式

經少數股東批准方可作實： 

 

…」 

 

7. 第 7.27A條訂明 

 

「如供股 … 根據《上市規則》第 7.19A… 條須經少數股

東批准： 

 

(1) 供股… 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決議批准方可作

實，而任何控股股東及其聯繫人，或…均須放棄表決

贊成有關決議。…； 

 

(2) …  

 

(3) 發行人須在致股東的通函中載列： 

 

(a) 建議進行的供股…的目的、預期的集資總額，及所

得款項的建議用途之細項及描述。…；及 

 

(b) …」 

 

 

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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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8. 第 7.19A(1)7.19(6)條旨在於供股建議（單次或與過去 12 個月內任何類似的

集資活動合計）可能會造成嚴重攤薄影響時保障少數股東的權益。在尋求股

東批准時，發行人須提供足夠資料讓股東就供股作出知情評估，當中一般包

括供股股份的數量及發行價，以及包銷協議的主要條款。 

 

8.9. 在此個案中，在考慮是否接納「事先授權」以取代股東批准供股的條款時，

聯交所注意到有關供股是有特定目的，即支付收購事項及目標公司的業務營

運。甲公司已採取合理步驟提供有關供股的足夠資料，以供獨立股東決定如

何投票，包括供股目的、供股對股權最大的攤薄影響、集資金額，以及所得

款項的用途詳情。通函亦會載有獨立財務顧問就供股建議提出的意見，以及

向獨立股東就如何投票提供的建議。 

 

9.10. 然而，聯交所認為 12 個月的建議授權期太長且不合理。若供股不能於合理

期間內落實，獨立股東應給予機會，可基於公司的情況以及當時的市況重新

考慮供股建議。 

 

 

總結 

 

10.11. 在考慮過收購事項取得所需要監管批准的估計時間表，以及內地即將有長假

期等因素後，甲公司縮短授權期至 4個月，以回應聯交所的關注。 

 


